
明光市城管执法局行政征收流程图

城市垃圾处理（处置）费征收

207-1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

持收费文件通知应缴单位、个人

承办机构：明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政务中心窗口 办理时限：3 个工作日

服务电话：0550-7130128 监督电话：0550-8028323

上门征收

开具收款收据

资料存档



207-2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费征收

不通过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通过

不通过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通过

承办机构：明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政务中心窗口 办理时限：3 个工作日

服务电话：0550-7130128 监督电话：0550-8028323

申 请

行政相对人提交相关资料

受 理

收到申请材料后，决定是否受理

受 理 结

果

审查环节

审核申请人提供的材料

审查结果

办 结

1、材料不齐全，
或者不符合法定
形式的，退回并书
面告知补正材料。

2、材料齐全，
符合法定形式，或
者按要求提交全
部补正材料的，予
以受理。

1、通过：经承
办机构审核，予以
盖章。

2、不通过：作
出不予盖章的决
定，通知申请人，
说明理由。



208、城镇污水处理费征收

持收费文件通知应缴单位、个人

承办机构：明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政务中心窗口 办理时限：3 个工作日

服务电话：0550-7130128 监督电话：0550-8028323

上门征收

开具收款收据

资料存档



209、城市道路占用费、挖掘修复费征收

承办机构：明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政务中心窗口 办理时限：3 个工作日

服务电话：0550-7130128 监督电话：0550-8028323

行政相对人提出申请

窗口进行受理、初审申请材料

由市政所工作人员对现场进行实地勘察根
据情况提出初步意见

分管领导审核、并签署审核意见

窗口人员根据领导审核意见进行核费、收费

颁发行政许可证书


